
磐安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招用协管员报名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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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婚姻状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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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学历学位
	
	毕业院校及专业
	
	

	毕业时间
	
	技术职称
	
	报名岗位
	

	通讯地址
	
	联系电话
	

	学习、工作简历
	

	家庭成员及主要社会关系
	

	奖惩
情况
	

	已就业人员所在单位意见
	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报名人
郑重
承诺
	以上情况及提供的报名材料均属事实，若有隐瞒、虚报、欺骗、作假等行为，本人愿意承担一切法律后果和责任。

    报名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注：1.报名表一式两份；2.报名时请按以下顺序提供材料或复印件并装订：1、报名表；2、身份证；3、磐安籍相关证明材料；4、学历学位证书、职称证书、委托书及委托人身份证；5、退伍军人相关证书证明；6、委托书。
磐安县行政事业单位招用编外人员资格审查办法
磐安县行政事业单位公开招用编外人员资格审查按以下办法掌握：
一、户籍要求
1.户籍要求为“磐安”包括：
（1）本人户口在磐安（以2018年10月31日的户口所在地为准）；
（2）本人出生地在磐安（以户口簿、出生证、出生地政府出具的证明为依据）；
（3）本人或父母或夫（妻）一方在磐安有长居地的（以户口簿、结婚证、房产证、居委会或居住地政府出具的证明为依据）；
（4）父母或夫（妻）一方户口在磐安或是磐安机关事业单位正式在编在职工作人员的（以户口簿、结婚证、工作单位证明为依据）；
（5）2018年10月31日前在磐安企事业单位工作6个月以上人员（按人力社保部门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情况认定）；
（6）生源地为磐安的人员（生源地是指经高考、被高校录取时户口所在地）。
属（2）-（6）种情形的，在报名时，需提供相关材料。


